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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
应急管理装备创新揭榜攻关工作的通知
应急厅函〔2026〕97号

各有关单位：
为加快应急管理装备研发创新，强化应急管理装备实战保障，打造应急管理新质战斗力，应急管理部面向社会开展2026年应急管理装备创新揭榜攻关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工作任务
面向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场景，结合应急救援队伍实战需求，聚焦洪涝灾害、地震地质灾害、森林火灾、高层建筑火灾、危险化学品事故、矿山事故等重大灾害事故应急救援技术装备重点难点问题，共设立11项任务榜单（详见附件）。
二、项目申报要求
申报主体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登记的法人单位，具备应急救援技术创新、产品研发、融合应用、支撑服务等能力。允许以联合体方式参与申报，牵头申报单位由联合体自主协商确定。联合申报单位原则上不超过5家。
三、工作安排
（一）申请揭榜。申报单位要结合自身能力，认真研究任务榜单，通过应急装备之家（https://eeh.iiem.ac.cn）下载、填写并提交项目申报书，最多同时参与2项任务申报。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4月30日。
（二）评审遴选。应急管理部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遴选评审，综合考虑各申报单位的基础水平、创新能力、发展潜力、产品指标、资源保障等因素，择优确定并公布入围揭榜单位名单（每个任务榜单原则上不超过5家）。
（三）任务实施。任务实施周期为18个月。入围揭榜单位按照要求开展集中技术攻关，并进行应用验证。应急管理部持续跟踪任务进展。
（四）项目验收。基于攻关任务和预期目标，应急管理部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测试工作，并组织专家进行揭榜攻关项目验收。
四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强化任务攻关。入围单位要高度重视揭榜攻关工作，建立专项攻关组根据任务要求开展攻关，确保按时、高质量完成攻关任务。
（二）强化政策支持。应急管理部为装备实战测试创造条件，支持提供测试环境。支持优胜单位申报国家有关科学技术项目。鼓励各级应急管理部门、应急救援队伍等需求单位优先采购。
（三）强化推广宣传。支持符合条件的优秀成果纳入应急管理先进适用技术装备推广目录。推荐优秀成果参加重大演习演练活动。通过应急装备之家等媒体渠道对优秀成果进行专题宣传。
五、联系方式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
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          010-83933685
技术支持单位：
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   18813059361
应急管理部大数据中心              010-64464835

附件：2026年应急管理装备创新揭榜攻关重点任务榜单


应急管理部办公厅
2026年3月19日



注：请登录应急装备之家（https://eeh.iiem.ac.cn）下载2026年应急管理装备创新揭榜攻关重点任务榜单全文。


